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二期工程大学生活动中心、体育馆、文科实训楼、综合实训楼（内部加
建部分）工程测绘服务项目（二次）

（招标编号：XZP2023050800234）

项目所在地区：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

一、招标条件

本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二期工程大学生活动中心、体育馆、文科实训楼、综合实训楼（内部加

建部分）工程测绘服务项目（二次）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准，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:10万

元， 招标人为连云港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 竣工测量（地上部分：43776.3平方米，地下部分（人防）：4872.7平方米）；房产测绘

（地上部分：54447.3平方米）。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二期工程大学生活动中心、体育馆、文科实训楼、综合实训楼（内部加建

部分）工程测绘服务项目（二次）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二期工程大学生活动中心、体育馆、文科实训楼、综合实训楼（内部加建

部分）工程测绘服务项目（二次）:

1、投标人资质要求为：投标人应具有国家或省级自然资源部门颁发的乙级及以上测绘资质（专业范

围包含：工程测量专业及界限与不动产测绘）；

2、项目负责人要求为：具有测绘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证书；项目负责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：

①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，具有有效的法人授权书，并提供由投标人为其缴纳的2022年

10月至2023年3月由社保机构出具社保缴纳证明，并加盖社保机构印章或社保机构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

章（如是退休人员，应提供相关退休证明材料）。

②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；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，但自记录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（时间从

发布本招标公告之日起开始倒推）。

3、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：

3.1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；

3.2 未处于被责令停业、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、冻结和破产状态；

3.3 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事故等违法违规问题，被

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；

3.4 其它要求：



（1）本工程遵照执行苏建建管（2013）508号文、苏建招函〔2017〕12号文、连建发〔2021〕336号

文。

（2）投标人不出借挂靠资质等采用信用承诺方式由投标人自行承诺。（格式要求详见招标文件）

（3）投标人、法定代表人、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记录由投标人自行承诺。（格式要求详见招标文

件）

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2023-05-08 08:30到2023-05-12 18:00

获取方式：1、 报名时间及招标文件获取时间：2023年05月08日至2023年05月12日。招标文件500元

（现金），售后不退。 2、报名方式：携带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、资质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公

章）、项目负责人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、授权委托书原件、身份证原件至江苏仁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

司（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36号桃园宾馆六楼东侧）报名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3-05-29 15:00

递交方式：纸质递交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3-05-29 15:00

开标地点：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36号桃园宾馆六楼东侧

七、其他

本招标项目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二期工程大学生活动中心、体育馆、文科实训楼、综合实训楼

（内部加建部分）工程测绘服务项目（二次）（项目名称）已由连云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连发改行

服发（2022）4号批准建设，招标人（集中建设单位）为连云港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，项目使用单位

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建设资金来源 市财政统筹 ，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

招标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项目名称：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二期工程大学生活动中心、体育馆、文科实训楼、综合实训

楼（内部加建部分）工程测绘服务项目（二次）；

2、项目地点：海州区圣湖路28号，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院内；

3、项目规模：竣工测量（地上部分：43776.3平方米，地下部分（人防）：4872.7平方米）；房产

测绘（地上部分：54447.3平方米）；

4、招标控制价：10万元；

5、质量标准:合格，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；

6、招标范围和内容：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二期工程大学生活动中心、体育馆、文科实训楼、综

合实训楼（内部加建部分）竣工测量及房产测绘等，取得各阶段正式《测量成果报告》，并协助完成验



收。

二、申请人资格要求

1、投标人资质要求为：投标人应具有国家或省级自然资源部门颁发的乙级及以上测绘资质（专业范

围包含：工程测量专业及界限与不动产测绘）；

2、项目负责人要求为：具有测绘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证书；项目负责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：

①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，具有有效的法人授权书，并提供由投标人为其缴纳的2022年

10月至2023年3月由社保机构出具社保缴纳证明，并加盖社保机构印章或社保机构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

章（如是退休人员，应提供相关退休证明材料）。

②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；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，但自记录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（时间从

发布本招标公告之日起开始倒推）。

3、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：

3.1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；

3.2 未处于被责令停业、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、冻结和破产状态；

3.3 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事故等违法违规问题，被

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；

3.4 其它要求：

（1）本工程遵照执行苏建建管（2013）508号文、苏建招函〔2017〕12号文、连建发〔2021〕336号

文。

（2）投标人不出借挂靠资质等采用信用承诺方式由投标人自行承诺。（格式要求详见招标文件）

（3）投标人、法定代表人、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记录由投标人自行承诺。（格式要求详见招标文

件）

三、评标办法
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。

四、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

1、 报名时间及招标文件获取时间：2023年05月08日至2023年05月12日。招标文件500元（现金），

售后不退。

2、报名方式：携带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、资质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、项目负责人（复

印件加盖公章）、授权委托书原件、身份证原件至江苏仁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连云港市海州区苍

梧路36号桃园宾馆六楼东侧）报名。

五、投标文件递交时间、地点

1、递交投标文件件截止时间：2023年05月29日下午15:00时。

2、递交投标文件地点：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36号桃园宾馆六楼东侧。

六、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、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。

七、项目联系事项



1、招标人：连云港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

联 系 人：韦主任

联系电话：0518-85810989

2、代理机构：江苏仁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刘 工

联系电话：15261315330

联系地址：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36号桃园宾馆六楼东侧

八、监督部门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招  标  人： 连云港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

地  址： 连云港市海州区整洁路15号楼西单元

联  系  人： 韦主任

电  话： 0518-85810989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 标 代 理 机 构： 江苏仁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中能科技园商业B号楼1-108

联  系  人： 刘工

电  话： 15261315330

电  子  邮  件： 1150997707@qq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[*签名处*]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[*盖章处*]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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